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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

签署和解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丙方”）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

业”“乙方”）发行不超过 6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私募债提供担保，近期因同孚实业自身资金紧张，其
所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且未兑付的情形，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
之间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公司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以下简称“债权人”）及其他
相关方经友好协商，各方已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 现将近日签署的《和解协议》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和解事项的基本情况
债权人购买了乙方在上海理顾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或华夏文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丁方”）发行的金融产品，现乙方到期未能兑付该金融产品。 基于乙方目前暂无力兑付甲方购买的
该产品对应款项，乙方请求丙方代为支付。 经乙、丙、丁三方核实，债权人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乙方发
行私募债范畴。 各方同意由丙方代乙方支付购买产品对应的款项。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1、各方在和解协议签订后，由丙方代乙方向相关债权人支付约定款项。 本次和解涉及的债权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 /原告 债券产品 /金融产品 案号

1 郑宗英 青岛信产 -同孚资产收益权 （2019）闽 0526民初 582号

2 黄宣东 北斗泰山稳盈 5号 B1号 （2019）沪仲案字第 0169号

3 成曼利

乔金所 -同孚定融 （2019）闽 0526民初 787号

青岛信产 -同孚资产收益权 （2019）闽 0526民初 838号

青岛信产 -同孚资产收益权 （2019）闽 0526民初 801号

4 姜大荣 青岛信产 -同孚资产收益权 （2019）闽 0526民初 828号

5 於国伟
乔金所 -同孚定融 （2019）闽 0526民初 849号

青岛信产 -同孚资产收益权 （2019）闽 0526民初 846号

2、丙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债权人支付约定款项的，视为乙方已经向债权人支付了该产品的全
部款项（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债权人与乙方、丙方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结清，债权人不得再就
该产品向乙方、丙方和丁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要求丙方承担担保责任）和任何款项（包括兑付期外的
利息、违约金等）。 对于丙方代替乙方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无论丙方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乙方全
部予以确认并同意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丙方偿还本息，丙方可在任何时候向乙方追偿该本息。

3、债权人确认：债权人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本协议约定的产品外，债权人没有向乙方购买
通过丁方发行的其他任何产品，乙方不存在其它应向债权人兑付的产品，债权人无权向乙方或丙方及
丁方主张任何权利或任何款项； 债权人收到和解协议的还款项之时所持有的《认购协议》《认购确认
书》《担保函》（如有）等文书同时失去所有的法律效力，并在还款当日交付丙方。

4、乙方确认：乙方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漏，除和解协议约定的产品外，乙方不存在其他应向债权
人兑付的产品，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给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乙方在丙方代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之
日起就有义务向丙方偿还全部代付款项及利息，丙方有权追偿丙方垫付的全部款项及利息，由此产生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5、丁方负责确认债权人通过丁方购买的乙方产品数量、金额、期限、利率，并对和解协议所有数据
负责。 本次调解后债权人与乙方再无任何通过丁方购买的任何产品。

6、债权人确认和解协议涉及的产品已经提起诉讼/仲裁且已收到一审判决书/裁决书、将在后续签
订协议后收到一审判决书或已申请执行， 对于判决书涉及的诉讼费/仲裁费（受理费及保全费、 执行
费）、担保函的费用、债权人聘请律师产生的费用（如有），以及其他费用等，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
与乙丙丁四方在和解协议签订后， 债权人不再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或撤回执行申请并解除本案所涉
及的查封，各方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内容履行义务。 丙方按本协议内容向甲方垫付款项后，有权依据本
协议向乙方追偿垫付的全部款项。

7、如丙方原因未能在本和解协议约定期限内履行代付款项义务，则本和解协议失效，甲方仍然可
以依照已收到或将收到的一审判决书/裁决书申请执行。

8、签署和解协议时，债权人将《认购协议》《认购确认书》、转账凭证等文件原件交付给债权人代理
律师，在丙方付清款当日内债权人或债权人的代理律师应将前述原件交付给丙方，否则，丙方有权要
求债权人按每日 1,000.00元标准计收违约金。 前述所有材料复印件作为协议附件由债权人、乙、丙、丁
四方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共同签字确认。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但公司原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为关联企业同孚
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 2018年对原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

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本次签署和解协议，公司将在当期冲回多计提的预计负债，预
计增加公司 24.62万元的利润，具体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为准。

公司原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引发的纠纷及诉讼， 公司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和解后冲回前期多计提的
预计负债/坏帐准备，对当期利润产生的影响只是针对预计负债/坏帐准备进行的帐务调整，非系经营
性利润，不可持续，且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

五、风险提示
1、公司原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

违规事项，自 2018 年 10 月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目前诉讼案件已基本生效判决，根据相关
判决或裁定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公司陡增了巨额债务。 为化解原控股股东违法违规问题，公司努力
寻求各种解决办法，若相关和解协议未能有效执行，存在相关债权人按判决书/仲裁裁定恢复执行的风
险。

原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2、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 6 亿
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截止目前，已有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
的债券产品出现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 鉴于公司原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
之间的纠纷， 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公司与经核实属于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范畴的债权人进行友好协
商，并与部份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
产品。

3、公司原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已实际对公司造成了损失，公司董事会已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
施，启动了向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程序，目前公司已对原控股股东持有的部份公司股份
进行冻结、向法院申请支付令。 鉴于公司原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公司将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
和投资者的利益。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和解协议》-郑宗英（本金 10万元）；
2、《和解协议》-黄宣东（本金 10万元）；
3、《和解协议》-成曼利（三笔：本金 16万元+28万元+10万元）；
4、《和解协议》-姜大荣（本金 20万元）；
5、《和解协议》-於国伟（两笔：本金 40万元+16万元）。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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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

选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郭永生先生（简历详见
附件）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郭永生先生作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并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为三
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二日

附件：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郭永生先生，男，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师职称，中国国

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郭永生先生自 1990年 8月至 2014 年 3 月历任中国银行汕头分行会计员、稽
核员、网点负责人、支行办公室主任、风险管理部助理风险经理、公司业务部副主任、碧霞支行行长以
及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风险经理等职务；2014 年至 2017 年任广东飞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秘、财务总监；2017年至 2018年任广东济公保健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8 年至 2020 年任塑米
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 年至今任上海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 年 5 月至
今任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郭永生先生未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2-079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所有下
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5亿元，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大健康”）对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67.60亿元，其中本公司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 65亿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美年大健康为部分下属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不超过 2.60亿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具体详见《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2、公司于 2022年 4月 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下属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2,000万元。 具体详见《关于为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南宁美年大健康体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美年”）提供最高额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潭支行（以下简称“杭联农商行”）分别就杭州美年滨河
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滨河美年”）、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美
年医疗”）、杭州美溪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美溪医疗”）、杭州慈铭友好综合门诊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慈铭友好门诊部”）、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慈
铭”）的贷款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杭州滨河美年等 5 家下属全资子公司分别提供最高额
人民币 500万元、5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4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担保在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宁美年
公司名称：南宁美年大健康体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士力
注册地址：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大道 38-8号第三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诊所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项目策划与公关服
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康复辅具适配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
疗）（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南宁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730,220.11 106,296,405.16

负债总额 74,502,016.51 81,069,403.3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56,565,508.46 55,967,056.57

净资产 20,228,203.60 25,227,001.86

项目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760,869.35 71,834,628.27

利润总额 -5,451,579.27 576,352.30

净利润 -4,998,798.26 289,311.28

2、杭州美年滨河
公司名称：杭州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508号 2-3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

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超声
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餐饮服务（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有效
期内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杭州美年滨河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7,767,736.30 85,321,022.03

负债总额 83,062,861.85 78,468,989.5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63,472,111.35 53,277,106.95

净资产 4,704,874.45 6,852,032.53

项目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034,337.57 52,945,154.96

利润总额 -2,055,764.20 885,537.12

净利润 -2,147,158.08 925,130.55

3、杭州美年医疗
公司名称：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 408号 A座 2、3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妇女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

临床体验、血液专业/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仅限三楼）；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
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以上所有科目仅限体检）；服务：非医疗性健康咨询。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杭州美年医疗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8,355,577.02 364,083,887.04

负债总额 340,352,568.54 336,588,678.6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337,402,134.94 326,093,634.68

净资产 28,003,008.48 27,495,208.41

项目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710,709.75 177,274,156.12

利润总额 565,763.23 5,263,418.01

净利润 507,800.07 3,129,213.84

4、杭州美溪医疗
公司名称：杭州美溪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830号蒋村商务中心一号楼四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78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内科/外科：普通外科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

业、口腔修复专业、预防口腔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
专业；心电诊断专业，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非医疗性健康管理咨询；热食类食品制售；其他
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杭州美溪医疗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562,503.48 78,776,800.42

负债总额 60,209,879.06 56,007,720.6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48,621,267.97 34,425,050.27

净资产 22,352,624.42 22,769,079.73

项目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123,025.96 38,915,297.12

利润总额 -390,899.15 1,953,380.66

净利润 -416,455.31 1,607,109.42

5、杭州慈铭友好门诊部
公司名称：杭州慈铭友好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永芳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 199号裙房一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60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诊疗服务（凭许可证经营）；服务：非医疗性健康信息咨询（涉及行医许可证的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杭州慈铭友好门诊部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042,921.27 27,989,375.84

负债总额 12,024,353.61 12,885,618.5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7,031,427.57 6,744,326.19

净资产 14,018,567.66 15,103,757.29

项目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43,912.86 26,154,346.32

利润总额 -1,345,285.57 1,221,132.49

净利润 -1,085,189.63 1,066,262.98

6、杭州慈铭
公司名称：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杭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永芳
注册地址：杭州江干区凯旋路 445号浙江物产国际广场 2-001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非医疗性健康咨询，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与公司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杭州慈铭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562,015.52 86,969,585.06

负债总额 75,674,202.11 77,489,610.2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61,276,165.95 53,526,254.64

净资产 6,887,813.41 9,479,974.83

项目 2022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238,743.18 65,701,056.68

利润总额 -3,271,012.69 4,856,402.14

净利润 -2,592,161.42 4,837,434.21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债务人）：南宁美年大健康体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
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
2、公司就杭州美年滨河等 5家下属全资子公司分别与杭联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贷款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潭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债务人）：杭州美年滨河等 5家下属全资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
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如因为具体融资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债权人受到损
失的或因债务人操作不当，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各笔的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借款展期，保证
人仍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则保证期间自展期后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伍佰万元、伍佰万元、肆佰万元、贰佰万
元、肆佰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92,742.61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3.98%，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83,242.61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2.7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与杭联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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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放弃部分
参股公司优先购买权及优先认购权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及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放弃部分参股公司优先购买权及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 放弃部分参股公司优先购买权及优先认购权，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1,000 万
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放弃部分参股公司优先购买权及优先认购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8）。

一、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部分参股公司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情况如下：
（一）南宁美元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大道 38-8号第三层
法定代表人：陈晓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45.82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4月 23日
经营范围：健康科技项目开发、项目管理，保健信息咨询服务（以上项目除国家专项规定外）；以下

经营范围仅限有资质的分支机构经营：健康体检、急诊医学科、内科、外科、妇科专业、中医科、口腔科、
眼耳鼻咽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超
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预防保健科、餐饮服务(以上项目具体项目以审核部门批准的为准，凭有
效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绍兴美兆门诊医疗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蓝海大厦第 1幢 1单元 401号房
法定代表人：舒内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 7月 20日
经营范围：门诊医疗服务；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上述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营利性医

疗机构筹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成都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28号 1栋 3、4号
法定代表人：陈雅莉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 8月 16日
经营范围：健康咨询（不含医疗卫生活动）；营利性医疗机构（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侯马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侯马市新田路翡翠城小区商用楼 209号
法定代表人：杨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5月 8日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急诊科、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科；健康体检及档案管理；饮食保健信息咨询；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1、上述各参股公司的营业执照或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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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2 年 6 月 30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21577）。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
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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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7
债券代码：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回购部分 A股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本次回购的资金额度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 2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 4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2.27元/股（含 62.27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15），详见登载于《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有关公告。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9 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135,84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4175%，最高成交价为 32.2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6.19 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 87,898,711.88 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上限，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4 月 11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5,649,473股。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
计成交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及市场情况持续推进本次回购计划， 并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6
债券代码：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润转债 2022 年第二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 债券代码：127046 证券简称：百润转债

● 转股价格：47.44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2年 4月 12日至 2027年 9月 28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39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公开发行了 1,128 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12,80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
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金额不足 112,8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056 号”文同意，公司 112,8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润转债”，债券代码“127046”。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百润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66.89元/股。
2022年 1月 24日，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股份上市，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66.83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1 月
24日起生效。

2022年 6月 16日，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相关条款，“百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47.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16日起生效。

二、“百润转债”转股情况
2022年第二季度，“百润转债”因转股减少 1,914张（191,400元），转股数量为 2,897股。 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百润转债”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11,278,086张，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1,127,808,600元。
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 次 变 动 数 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
通股 239,339,992 31.87 93,582,397 332,922,389 31.7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1,699,444 68.13 205,580,122 717,279,566 68.30

总股本 751,039,436 100.00% 299,162,519 1,050,201,955 100.00

注：上述股本变化主要系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所持股份锁定数量变动
引起。

回购股份转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135,847 0.30 -2,897 3,132,950 0.3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百润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21-58135000
四、备查文件
1.《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股份）》
2.《按股份性质统计的股本结构表（百润转债）》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依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2年 6月 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2年 7月 1日召开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 2022年 6月 16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
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出席对象、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会议相关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1 日下午
14：30在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 6号公司 5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 2022年 7月 1日 9：15-15：00。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中公告的内
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人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截至 2022年 6月 23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现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经本所律师见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 2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9,673,3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143%。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 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74,597,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69%。

除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本所律师。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对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按照会议议程进行了审议和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见证律师进行了计票和监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数据，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当场宣布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同意 154,235,31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3%； 反对 35,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7%；弃权 0股。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自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之日起生效，各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李建民
负责人：傅东辉 经办律师：孙 玥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2-043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7月 1日 14:3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7 月 1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7月 1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新瑞路 6号公司 5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少群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154,270,3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36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79,673,3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61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人，代表股份 74,59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74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9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9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6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通过视频参会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 1.00《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4,235,3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3％；反对 3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7％；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9175％；反对 3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6.0825％；弃权 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建民、孙玥；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902 证券简称：新洋丰 编号：2022-045
债券代码：127031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0902 股票简称：新洋丰
2.债券代码：127031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 17.57元/股
4.转股时间：2021年 10月 8日至 2027年 3月 24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0 号”文核准，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开发行了 10,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
总额 10.0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1]414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 10.0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债券代码

“12703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1 年 10 月 8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洋丰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为

20.13 元/股。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04,529,290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回购股份为
49,799,694 股）后 1,254,729,59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洋丰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0.13 元/股调整为 19.94 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
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 公司
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为充分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
益，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支持公司的长期发展，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20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洋丰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将公司“洋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9.94 元/股调整为 17.76 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

施日期为 2021年 12月 21日。
2022年 5月 6日，公司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04,529,290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回购股份为
49,796,604股） 后 1,254,732,68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洋丰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7.76 元/股调整为 17.57 元/股，转股价
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22年 5月 17日。

二、“洋丰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二季度，“洋丰转债”因转股减少 2张，可转债金额减少 200元，转股数量为 11 股。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洋丰转债”剩余 9,999,413张，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999,941,300元。
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2年 3月 31日） 本 次 变 动 增 减

（+，-）

本次变动后
（2022年 6月 3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
通股 121,319,031 9.30 -2,230,962 119,088,069 9.13

高管锁定股 63,256,033 4.85 -2,230,962 61,025,071 4.68

首发后限售股 58,062,998 4.45 0 58,062,998 4.4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3,210,259 90.70 +2,230,962 1,185,441,221 90.87

三、总股本 1,304,529,290 100.00 1,304,529,290 100.00

注：公司可转债转股股份来源优先使用公司回购股份，不足部分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截止目前，
“洋丰转债”转股股份全部使用公司回购股份，未增加公司股份总数。 公司离职高管锁定股减少，致使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2,230,962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洋丰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724）8706677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